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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（试行） 
 

师政教学〔2015〕2 号 

 
 

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是学校中心工作,教学工作量是衡量教

师工作的重要依据。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,充分调动广大

教师教学积极性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，提高办

学效益,配合学校分配制度改革方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工作量的组成 

教学工作量由理论教学、实验（践）教学和其他教学工作量

等三大类组成：  

（一）理论教学授课工作量是指教师课堂讲授以及与授课相

关的教学环节工作量，如备课、授课、课外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

考试命题、监考、阅卷、成绩录入和试卷分析（评学）等。 

（二） 实验（践）教学工作量是指完成本科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规定的实践环节所产生的工作量，包括实验课的准备和授课

（含准备实验、讲解、指导实验全过程、批改实验报告等）、指

导学生见习、实习（包含联系、带队、指导、批改见习或实习报

告、总结等实践教学工作全过程）、指导毕业论文/设计（含准备

与开题、指导、评阅、答辩）等。 

（三）其他教学工作量是指除课程教学授课工作量和实验

（践）教学工作量以外的其他与本科教学相关的教学工作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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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学工作量的核算 

（一）核算范围 

1．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工作量，以本科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核算依据。 

2．各学院教师承担漓江学院、成人教育学院的教学工作，

承担的各类教学培训，均不纳入本核算办法的核算范围。 

3．“双学士学位”教育课程和“双本科辅修”教育课程，国际

文化教育学院专业课程、音乐学院、美术学院和设计学院为本院

学生开设的专业课程和指导的实践环节等按学校相关分配方案

执行，不纳入本核算办法核算范围。 

（二）核算基本规定 

1．教学工作量以“标准课时”为核算单位进行计算。各类教

学工作量均可按相应标准折算成标准课时，每学期核定一次。 

2．标准课时指教师在规定的课堂授课时间(40 分钟)，完成

1 个标准班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教学内容以及与授课相关的作业

批改、辅导等教学工作环节。 

三、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 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计算 

1．理论教学工作量折合标准课时 X1 (含备课、授课、课外

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等) 

X1 = 计划学时数 × [1.0 + 0.5 × (课程修读人数–N) ÷ N] × 

K1，其中：  

(1) N 表示标准班人数，各类课程标准班人数规定见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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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K1表示课程系数，国家本科质量工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

（指教师使用外语原版教材(不包括外语类专业的课程)并且教

师用外语授课课时数达该课程总课时数的 50%及以上, 由所在

学院认定后报教务处审核确认）K1 =1.5, 非重复课 K1=1，重复

课 K1=0.9。  
表 1：各类课程标准班人数 

 

 

 

课程 

形势与

政策、大

学生职

业生涯

规划、大

学生就

业指导 

思政课、通

识选修课、

教师教育类

公共必修

课、文科专

业公共必修

课(大学语

文等) 

人文社科类专业

课、体育类理论课、

外语学院非语言类

课程、公共计算机

课、理科专业公共

必修课(高等数学、

大学物理、大学化

学等) 

理工

科类

专业

课 

大学

英语

课 

公共体育课、体

育专业术科课、

外语类专业课

(指听说读写等

课程) 

标准 

班人 

数 N 

120(建

议以年

级为单

位开课) 

80 60 50 40 30 

备注： 

a.招生数不足 1个标准班的专业且又无法与其它专业、年级合班上课的，[1.0 + 0.5 × (课

程修读人数—N) ÷N]按 1.0 计算。 

b.原则上通识素质教育选修课程达到 50 人，专业选修课达到 20 人方可开班(专业专项招生人

数少于 20 人、经批准开设的独秀人才实验班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实验班除外)。 

 

2. 考试命题工作量 X2：3 个标准课时/每份；  

3．监考工作量 X3: 闭卷考试的科目，每个标准班监考工作

量按 2 个标准课时计算，能合并监考的应尽量合并监考。 

4．考试阅卷（含成绩录入、试卷分析(评学)等）工作量 X4：

1 个标准课时/10 份。 

（二）实验（践）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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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实践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教学工作量、指导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工作量、指导见习、实习工作量。 

实验课程包括独立开设的实验课（单独计算学分）和非独立

开设的实验课。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单位为实验标准课时，1 个

实验标准课时工作量相当于计划内本科 1 个计划学时符合实验

标准班人数的 1 批次的专业课实验教学任务，包括备课写教案、

实验准备、指导实验、课后清理实验环境和批改实验报告等全过

程。1 个实验标准课时工作量相当于 0.8 个标准课时工作量。 

1．实验教学工作量折合标准课时 Y1 
    Y1 = 计划学时数×[1+ 0.5 ×(每批实验人数–M) ÷ M]×F×0.8，

其中 

（1） M 为实验标准班人数，取值见下表： 
实验性质 纯软件实验 非纯软件实验(2 人 1 组) 非纯软件实验(1 人 1 组) 

实 验 标 准

班人数 M 
M = 35 M = 30 M = 20 

备  注： 
a. 由于实验设备台套数原因而导致一批实验人数较少时，则 [1+ 0.5× (一批实验人数–M) ÷  

M]的值不小于 0.8; 为保证实验指导质量，每个实验教师每次指导的学生人数超过 M 
时，按 M 计算。 

b. 无特殊原因，每组实验人数不得超过 2 人。 

（2） F 为实验类别系数，见下表： 

实验类别 
综合性

实验课 

专业课实验(非

计算机类)、技

术基础课实验 

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类实验和计算机应

用基础课实验 

F 取值 1.1 1.0 0.9 

备注： 

a. 综合性实验课是指融合多门专业课知识，具有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实验课，具体由教务处认定。 

b. 计算机类专业的软件实验课按专业课实验计算，即 F=1.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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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折合标准课时 Y2， 

      

0

2 0 0 0 0

0 0 0 0

;
( ) 0.8; 1.5

1.4 ( 1.5 ) 0.5; 1.5 2

N W N N
Y N W N N W N N N

N W N N W N N N

× ≤
= × + − × × < ≤
 + − × × < ≤

 

(1) N 为教师实际指导论文篇数，N0为学校规定每位教师指

导篇数的上限值：理工类论文 N0=6，人文社科和管理类 N0=8；

由于学院生师比过高，教师指导论文篇数确实需要超出学校上限

要求的，经教务处批准后，N0可适当放宽到 N0 =毕业班人数/专

职教师数。N 超出 N0部分每篇折合标准课时工作量适当减少，

每位教师最大指导篇数为 2 N0。 

(2) W 为每篇论文工作量折合标准课时数，W = 8。 

(3) 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的每篇增加 2 个标准课时，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公开发表或获得专利授权（学生排名第一或指导教

师排名第一，学生排名第二）的每篇增加 4 个标准课时。 

3．指导由教务处认定的、教师带队集体组织的见习和实习

工作量折合标准课时计算办法： 

 

内容 标准课时计算办法 备注 

指导见习 天数*4 
1. 实习天数折算成周数时，按一周

5天计。 

2. 指导教师与学生人数原则上按

1：20～30 人配备。 

 
指导实习 

校内： 周数*10 

市区内：周数*12  

市区外：周数*15  

备注：生命科学学院的野外实习，按照指导见习的计算办法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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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本科教学相关的其他教学工作量折合课时数的计算

办法 

1．辅导校运动队训练总课时量：训练计划小时数*1/3。 

2．公共外语教学平台网上答疑每位教师每晚折合 2 个标准

教学课时。 

3．大学外语语音室开放每间每天折合 0.6 个标准课时。 

4．公共计算机机房对其他学院开放课时量：实际使用课时

数*0.3。 

5．高等数学辅导、批改作业等补助课时：总标准课时*35% 

(要求每周至少要布置一次作业，作业批改 100%覆盖)。 

6．指导学生参加学校“创新杯”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项

目按照每项 5 个标准课时计。指导区级及以上“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”和“挑战杯”，每个项目按 18 个标准课时计，若项

目未通过结题验收，则在下一年核减相应的工作量。同一项目如

获多级别奖励或资助，不重复计算，按最高等级予以计算工作量。 

四、教学工作量核算的流程与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核算工作流程 

教学工作量每学期第 16 周至 18 周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填报，

由教师所在教研室和学院负责审核和汇总。各学院把经教研室主

任、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核定并盖有学院公章的学院教学工作量

核算结果即《广西师范大学二级学院教学工作量登记表》和经教

务处审定的学期《开课呈报表》报教务处校核，教务处相关科室

核算后，经领导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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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核算要求 

1．各学院、教研室要建立教师工作量管理统计制度，教研

室要合理安排教师教学工作。 

2．凡教学计划未执行或未经过批准开设的课程（含不在教

学计划内课程），均不计算教学工作量。 

3．与本科教学相关的其他教学工作量折合课时数均需学院

提供相应训练计划、答疑工作安排表、校园网讲座公告等原始工

作材料报教务处审核方能计算课时。 

4．学院教学工作量纳入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，但与

本科教学相关的其他教学工作量、独立开课的“双学士学位”教育

课程和“双本科辅修”教育课程教学工作量只作为教师晋升职称

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依据，不纳入绩效考核范畴。 

5．各教学单位在计算工作量时务必要认真仔细，严禁弄虚

作假，对蓄意虚报的个人或部门，视情节轻重按教学事故认定及

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。    


